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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帳注意事項 
 
1. 「Chapter 經費只要是 Chapter 主辦／協辦之活動相關費用都可以報支，例如會議飲料、餐費、資

料影印費、演講費、演講者交通住宿補助、研討會工讀生薪資等」詳細說明如下： 

 

(A)「費用之核銷」有收據或發票的費用 (例如交通費、餐飲、影印、禮品…等)，請提供： 

(1) 會議通知／議程：含日期、時間、地點 

(2) 原始憑證（發票／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／票根） 

 發票／收據務必繕打學會之統編，電子發票請列印後簽名或蓋章證明 

 若非活動當日之憑證請加註說明原由 

抬頭：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中華民國第一分會，統一編號：09582251  

(3) 出席人員名單：含姓名、單位、職稱（餐費／飲料費／禮品費才須提供） 

(4) 支出憑證黏存單 

 

(B)「給付給個人的所得」 (例如演講費、講者生活費等)，請提供： 

(1) 活動通知／演講海報：含時間、地點、講者 

(2) 講者簡歷、演講主題／摘要 

(3) 護照影本（外籍講者才須提供） 

※ 請提前 2日將護照影本、演講日期以及演講費金額提供給秘書處並來電告知，以便向

國稅局辦理薪資所得扣繳(非居住者扣繳率 6%)，詳見下頁說明↓ 

(4) 簽「茲收到」收據 (WORD 檔：茲收到領據) 

※ 資料請確實填寫，字跡需可辨識，「茲收到」填寫範例請見下頁↓ 

(5) 支出憑證黏存單 

 

2. 「支出憑證黏存單」(WORD 檔：支出憑證)，請列印並填妥： 

(1) 受款人資料 

A. 銀行資訊請填寫完整，帳戶為兆豐商銀請勾選轉帳，非兆豐帳戶請勾選匯款 

B. 提供的匯款帳號若非兆豐銀行，需自行負擔跨行匯款手續費 30元 

(2) 金額合計 

(3) 用途說明請載明具體事由 

EX：1/1某某講者演講費、住宿費、餐費、交通費；會議餐費、印刷費等 

(4) 承辦人、主持人(Chapter Chair) 簽章 

 

3. 請將所有資料送至： 

 郵寄地址：701401台南市東區大學路一號(國立成功大學資訊系) 

收件人：陳培殷教授信箱(IEEE 台南分會) 

 成大公文傳遞：資工系陳培殷教授信箱 (IEEE 台南分會收) 

請備註承辦人連絡電話或 EMAIL，費用核銷如有問題，俾利通知 

 連絡電話：06-2757575 ext. 62520-1005 (8點-12點；13點半-17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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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茲收到填寫範例」 
※字跡請工整可辨識，若資料有誤恐影響所得稅申報作業及Tax Reporting，敬請配合。 

 
1. 【立據人】處請講者親筆簽名 

2. 務必填妥【項目】、【金額】、【地址】 

3. 本國人請填妥【身分證字號】 

4. 外籍人士請填妥： 

 【護照編號】及【國籍】依據護照影本資訊填寫 

 【稅籍編號】西洋年(四碼)+月(二碼)+日(二碼)+英文姓名前兩個字母 

 

邀請外籍講者請注意！ 

境外所得扣繳稅額依規定應於給付 10 日內向國稅局繳納及申報，請於演講日期前 2 日內將相關

資料 email至 tainansection.ieee@gmail.com給秘書處並來電告知，以利協助申報；若超過

時間，其他後續稅責問題，由各經辦單位自行負責。申報所須資料如下： 

(1) 居留證正反面影本／護照影本。 

(2) 演講日期、演講費金額（講者實領金額，給多少就是填多少～） 

 

 


